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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王先生打来电话说， 他看中了某公司
开发的商品房，在核实完“五证”都齐全之后，与
该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 按照合同约
定，王先生购买了建筑面积

70

平方米的两室一
厅住房，同时按照合同约定交付了房价款。一年
后，该房竣工验收，经测绘机构测绘后，王先生
购买的房屋建筑面积为

73

平方米。王先生觉得
补足差价有些吃力， 于是以其购买的房屋实际
面积超过合同面积为由，要求甲公司退房。那么
该公司应该给王先生退房吗？

记者就此咨询了房屋登记交易中心的工作
人员，据了解，在期房买卖过程中，购房者在收
房时， 多数都会遇到房屋实测面积与合同面积
存在一定误差。 《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也会对面
积差异的处理进行约定， 购房者可以选择不同
的合法方式进行约定处理。 如果合同一经双方
确认签字、盖章，即视为生效，合同中的各项条
款及处理办法对双方都将具有约束力。按照《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出卖
人交付使用的房屋套内建筑面积或者建筑面积
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面积不符， 合同有约定
的，按照约定处理；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按照以下原则处理：（一）面积误差比绝对
值在

3%

以内（含
3%

），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据
实结算， 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的， 不予支持；

（二）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出
3%

，买受人请求
解除合同、 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的， 应予支
持。买受人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房屋实际面积大
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在

3%

以内（含
3%

）部分的房价款由买受人按照约定的价格补
足， 面积误差比超出

3%

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
人承担，所有权归买受人；房屋实际面积小于合
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在

3%

以内（含
3%

）

部分的房价款及利息由出卖人返还买受人，面
积误差比超过

3%

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双倍
返还买受人。 ”

王先生所购买的房屋建筑面积多出
3

平方
米，误差绝对值已超出

3%

，如果王先生与该公
司对面积误差无其他约定， 那么开发商应该接
受王先生的退房要求并返还王先生的已付购房
款及利息。

此外， 工作人员还提醒市民注意， 现如今
《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基本会对面积差异的处理
进行约定，购房人在签订书面合同时，一定谨慎
审查，对有疑问的，一定要提出修改意见或者以
补充条款方式予以变更，切不可简单了事。

（综合）

近日， 我市发生多起
业主维权事件。 图为

5

月
22

东方今典数百名业主
聚集在售楼中心进行维
权。

本报记者卢小龙
张军锐摄

对信阳市安顺物业公司
违法违规乱收费侵犯业主权益的举报
信报楼市周刊：

我们是平桥区台北城上城小
区的部分业主， 本着实事求是的
原则举报信阳市安顺物业违法违
规乱收费， 侵犯业主合法权益的
事实，举报如下：

1.

违规收取装修保证金，垃圾
清运费， 以不给钥匙验房胁迫业
主签订物业管理协议。 业主收房
时先预交一年物业费，

0.5

元
/

㎡，

装修保证金
1000

元， 一年后退
还，垃圾清运费

3

元
/

㎡

,

一年公摊
费

15

元
/

月， 装修出入证
20

元
/

张，退还证件时
10

元
/

张。否则不
给钥匙，不让验房。安顺物业以不
给钥匙胁迫业主签订物业管理服
务协议， 扰乱信阳市物业管理市
场，破坏社会和谐，严重违反《合
同法》中的平等自愿原则。

2.

和信阳史密斯地暖公司串
通一气， 以收取管道改装费为由
收取改装业主每户至少

2000

元
以上。 当初买房的时候开发商承

诺送地暖，合同上也有，但地暖公
司故意把地暖分水器设计在客
厅，卧室里，让你不得不改。 而且
只能找他们改， 别人改的不给保
修。 于是业主们不得不多掏钱接
受这一赠送的“礼物”。

3.

擅自占用楼间距空地划停
车位向业主出租，每月

100

元。 安
顺物业利用楼间距空地， 安个地
锁画个线就开始收费了。

4.

私自乱抬价提高公摊费用，

从不公布各项费用收支情况。 公
摊费从

2013

年的
15

元
/

月涨至
2014

的
25

元
/

月， 且未见任何物
价局批文。 物业服务人员解释说
小区浇花的水费去年没算上。

5.

小区车棚充电乱收费。小区
车棚利用楼间距空地所建， 电动
车充电电源取自公共用电。 这两
项都属于全体业主所有， 物业公
司只是搭建了车棚， 且车棚费用
来源支出情况没有公示。 物业公
司在没有和业主协商的情况下私

自向业主征收充电费用的依据何
在？是否有物价部门批文？征收的
充电费花在何处？是否建账？公摊
费用里面是否含有充电费？ 若含
有就属于重复收费， 若没有请公
布收支情况。 物业公司自己用的
水电费，二次供水加压的电费，电
动车充电的电费， 开发商的景观
照明，广告牌照明，物业公司公告
电子屏照明， 游泳池的水费是不
是都被全体业主公摊了， 我们不
得而知？

6.

收取物业费不开发票。根据
《信阳市城市物业管理服务收费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物业
服务企业在收取物业服务费时，

应使用税务部门统一印定的税务
发票。 业主在缴纳物业费时，安顺
物业从未主动提供发票。

7.

停车秩序混乱，管理混乱，整
个小区像个菜市场。三轮车、工程车
在小区横行超速，装修噪音扰民。

台北城上城小区业主

信阳日报社：

东方今典
E

区（华庭）规划面
积

4

万平方米，

4

栋高层，

960

户，

按合同约定，

2015

年
5

月
31

日交
房。 但由于开发商的原因，业主权
益不保，其中产权不确定、绿化不
达标、房屋没验收，没有齐全的《两
书一表》， 却哄骗着不明真相的业
主收房。 其违法违规问题如下：

1

、不具备交房条件：按国家
强制规定，房屋竣工交付使用，必
须具备《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
使用说明书》《竣工验收备案表》，

据了解，目前东方今典
E

区（华庭
高层）房屋，开发商只有两书、没
有一表。 开发商这样违反国家规
定，违规交房，市房管、住建部门
却听之任之，毫无作为。经向房管
部门（

6788822

）； 住建部门
（

7639901 7639903

）投诉，都是推
诿拖延，含糊其辞。

2

、 住房土地年限严重缩水：

东方今典全体业主购房合同上显

示土地使用年限
2008

年
1

月至
2057

年
4

月， 截至目前仅剩
42

年， 正常住宅土地年限是
70

年。

经过东方今典业主维权群组织的
多次维权和向市政府诉求，

4

月份
东方今典公司和政府部门已经同
意把住宅土地年限调整为

70

年，

市国土局网站已经公示（现仍在
网），但口说无凭，我们要求东方
今典补签合同条款（书面确定），

才能考虑收房。可是，政府部门的
流程都办理了， 东方今典却急于
交房，不签协议，业主不放心。

3

、绿化面积不达标：华庭四
栋高层，

960

户， 将来住满至少
3000

人，楼下除了消防通道，几乎
没有活动场地， 按规划公示牌显
示，华庭规划用地

40004

平方米，

绿化率
35%

来计算， 绿化面积至
少

14001

平方米， 而现在楼下已
成型的绿化面积寥寥无几。 东方
今典公司规划公示的建设指标远
远没有达到。 该公司当初向业主

承诺： 华庭与洋房之间的围墙交
房前要拆除或开辟无障碍通道，

目前仍没实现， 这决定华庭业主
是否能共享前院的园林绿化区，

永久影响近千户家庭未来的生活
品质。

4

、高层消防没有验收：目前，

经向市消防支队防火处（电话：

6601119

）求证，华庭
E

区高层的
消防验收根本没有进行，目前，高
层楼层每个消防箱内都空空如
也，根本没有消防水带、水枪和灭
火器（附照片），防火处明确答复
没有通过消防验收。 这样没有安
全性可言的高楼，任其交付使用，

缺乏监管。

鉴于以上违规行为， 我们要
求： 市房管中心等部门立即叫停
东方今典公司违反国家政策、侵
害广大群众利益的行为， 限期整
改，符合规定后再行交房，维护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东方今典小区业主

关于东方今典E区（华庭高层）未通过验收
开发商欺骗业主强制交房的情况反映

交房面积有误差
开发商是否应该退房？

来 函 照 登


